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636�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三爱富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金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忠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建峰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418,853,763.13 3,881,302,613.50 1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08,814,520.84 1,626,897,323.36 84.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0,463,902.58 140,244,564.50 57.2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883,027,541.73 2,796,736,508.77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9,971,659.42 19,063,512.3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2,974,085.81 -20,446,822.0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6% 3.00 减少7.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237 0.049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237 0.049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36,182.4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45,000.00 48,936,924.1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376,551.66 -1,683,754.5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88,480.47 -7,589,084.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153,743.09 -8,697,841.31

合计 426,224.78 33,002,426.3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5,1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141,233,786 31.6 20,810,225 无 国家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12,998,266 2.91 12,998,266 无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242,500 2.74 0 无 国有法人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恒

泰华盛1号资产管理计划

6,232,668 1.4 6,232,668 无 其他

长安基金－招商银行－长安景

林定增创新资产管理计划

5,545,927 1.24 5,545,927 无 其他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民投1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5,199,306 1.16 5,199,306 无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0.79 0 无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0.79 0 无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0.79 0 无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0.79 0 无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0.79 0 无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0.79 0 无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0.79 0 无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0.79 0 无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0.79 0 无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0.79 0 无 其他

浙商证券资管－光大银行－浙

商汇金灵活定增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032,929 0.68 3,032,929 无 其他

杨绍会 1,802,415 0.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柳春鸣 1,483,091 0.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120,423,561 人民币普通股 120,423,56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24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42,5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000

杨绍会 1,802,415 人民币普通股 1,802,415

柳春鸣 1,483,091 人民币普通股 1,483,091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0,000

金鹰基金－民生银行－金鹰温氏筠业灵

活配置3号资产管理计划

1,301,762 人民币普通股 1,301,762

蔡垂明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单一类资金信

托R2007ZX046

1,259,264 人民币普通股 1,259,26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45,581 人民币普通股 1,245,5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为上海华谊（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008,814,520.84 1,626,897,323.36 84.94% 非公募集资金15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9,971,659.42 19,063,512.31 不适用

主要是行业持续低迷， 产品价

格处于低位。 同时，公司业务调

整导致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及

资产减值等同比增长较多 。

CDM项目收益相对减少。

货币资金 711,405,069.08 452,588,462.14 57.19% 募集资金到账。

管理费用 247,979,720.81 177,186,782.80 39.95%

研发费增加以及停产装置的损

失。

应收票据 207,418,807.62 304,296,437.68 -31.84% 主要是由于货款回笼率下降。

营业外收入 52,719,729.97 84,421,345.50 -37.55% 主要由于CDM补贴的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0,463,902.58 140,244,564.50 57.20%

购买商品以票据支付为主，现

金支出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0,948,587.29 -132,539,343.49 不适用 收购振氟公司。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1,296,280.45 55,839,540.36 600.75% 主要是募集资金到账。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公司非公发行新增股份于2015年7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成登记托管手续。 2015年7月14日公司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2. 公司第八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选举金健先生为公司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徐忠伟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可上

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7月15日。

2. 2015年7月11日，根据（证监发【2015】51号）的有关精神，公司作出关于维稳股价的承诺，上海

华谊（集团）公司承诺自上述通知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三爱富”股份。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

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未来6个月内适时增持“三爱富”股份，并承诺增持后6个月内不减持。

截止报告期，部分董监高人员合计购入公司股票8700股。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归母净利润亏损将进一步加大。 主要原因：（1）与上年同期相

比CDM收益减少。 （2）目前市场形势下公司部分产品价格存在继续下降趋势，营业利润或将持续下

滑。 （3）因生产布局调整，将涉及部分停产装置的资产减值处置。

公司名称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健

日期 2015-10-28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陈德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群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张群言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14,355,661.25 872,340,735.78 1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43,130,195.32 762,898,850.67 10.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9,061,867.56 73,541,082.35 75.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07,406,590.53 585,670,222.19 2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7,544,744.66 99,952,927.47 2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3,355,290.49 97,792,282.70 26.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73 20.68 减少4.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8 0.73 6.8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8 0.73 6.8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152.44 -14,137.2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64,400.00 2,986,4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1,959,506.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3,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427,237.13 -739,315.44

合计 2,421,010.43 4,189,454.1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46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德康 62,769,000 38.42 62,769,00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泉平 28,542,500 17.47 0 质押 22,75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24,500,000 15 0 质押 8,7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胡正国 6,688,500 4.0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平安资管－邮储银

行－如意10号资产

管理产品

1,000,021 0.61 0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620,900 0.38 0 无 国有法人

季恕人 560,000 0.34 0 无 未知

陈曼飞 535,500 0.33 0 无 未知

张斐婷 438,400 0.27 0 无 未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376,854 0.23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王泉平 28,54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42,500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0,000

胡正国 6,688,500 人民币普通股 6,688,500

平安资管－邮储银行－如意10号

资产管理产品

1,000,021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20,900 人民币普通股 620,900

季恕人 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000

陈曼飞 535,500 人民币普通股 535,500

张斐婷 438,400 人民币普通股 438,40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376,854 人民币普通股 376,8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6,740 人民币普通股 306,7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陈德康、王泉平、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胡正国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情况。

2、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

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

负债表项

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229,604,004.46 22.64% 160,765,252.17 18.43% 42.82%

主要系本期收到银

行承兑汇票增加较

多所致。

预付款项 6,953,444.89 0.69% 3,092,405.20 0.35% 124.86%

主要系本期预付广

告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

资产

41,048,486.54 4.05% 80,311,354.15 9.21% -48.89%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到期所

致。

在建工程 100,590,365.00 9.92% 50,019,444.70 5.73% 101.10%

主要系本期新厂区

工程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

税资产

91,866.19 0.01% 886,452.54 0.10% -89.64%

主要系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

动资产

75,635,742.74 7.46% 23,471,719.60 2.69% 222.24%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

等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58,209,803.72 5.74% 33,250,811.88 3.81% 75.06%

主要系期末预收货

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3,955,733.21 1.38% 7,326,165.58 0.84% 90.49%

主要系期末应交企

业所得税及增值税

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

款

24,351,494.50 2.40% 16,824,784.04 1.93% 44.74%

主要系本期市场推

广费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25,827,047.89 2.55% 13,306,215.95 1.53% 94.10%

主要系收到的拆迁

补偿款增加所致。

总资产 1,014,355,661.25 100.00% 872,340,735.78 100.00% 16.28% /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 -433,006.06 5,089,208.75 -108.51%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银行借款所致。

投资收益 1,959,506.85 100.00%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投资收益所

致。

营业外支出 629,241.90 1,215,670.22 -48.24%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9,061,867.56 73,541,082.35 75.50%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7,787,374.33 -118,364,397.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回购买的银行理

财产品及利息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213,297.62 93,145,035.5 -142.10% 主要系本期无募集资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情况

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公司决定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告编号：临2015-035；本报告期内，未发生上述情况。

（二）关于委托理财情况

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投资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最大限度发挥闲置资金的作用，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实现固定利益最大化，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

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本金）购买短期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

（保本型），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之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5年8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6）。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委托理财本金余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

（三）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情况

根据莎普爱思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公司出资人民币2,5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浙江莎

普爱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普爱思销售公司” ）进行增资；莎普爱思销售公司

已于2015年7月31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15年8月初取得由平湖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莎普爱思销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

800万元。

（四）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莎普爱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根据莎普爱思总经理办公会议同意，

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浙江莎普爱思大药房有限公司（即莎普爱思的全资孙公司，以下简

称 “莎普爱思大药房” ）；莎普爱思大药房于2015年9月初收到由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并于2015年9月底取得由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 莎普爱思大药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零售：处方药与非处方

药：习用中药材（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五）关于公司食堂发生爆炸事宜

2014年10月27日下午14点10分左右，公司新厂区食堂因煤气瓶煤气泄漏引起爆炸

（煤气瓶未发生爆炸），造成食堂建筑及设施等发生一定损坏，2名室外建筑施工人员受皮

外伤。 公司已为上述损坏建筑及设施等投保，具体损失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 事故发生

后，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积极做好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理工作。

虽然该事件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造成影响，但公司引以为戒，针对该事件，公司以

“谁犯错，谁承担，谁受罚”为原则，从重处罚违反规定的责任人，视违规情节对直接领导进

行了相应处罚。 同时，公司开展了一系列安全及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的专项整顿活动，推行

“全公司禁烟”政策，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全面严格按照GMP管理制度要求对照检查、落

实整改。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事件相关理赔工作已经完毕，公司共收到保险公司赔偿

200万元。 上述食堂爆炸事件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

承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其

他

浙江莎普

爱思药业

股份有限

公司

若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

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得到有效保护,�该等损失的赔偿金额以投资者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限。 本

公司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上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

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

而被司法机关和/或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定,�本公司将严格依法执行该

等裁判、决定。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长期。

是

其

他

浙江莎普

爱思药业

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上市（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之日为准）后三年内，若公

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公

司将通过回购公司股票或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公司股票的方式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每股净资产将相应调整。 公司在上市后三年

内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应遵守《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

预案》。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2014年7月2

日-2017年7

月1日。

是

分

红

浙江莎普

爱思药业

股份有限

公司

根据《公司未来分红回报规划及2014年至2016年股利分配计划》，本公司

2014年至2016年每年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期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30%，

公司未分配利润应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考虑到募集资金到位后产生效

益尚需一定的周期，发行当年由于新股发行摊薄股本，从而可能影响到社会公

众股东实际获得的回报，为此，公司承诺发行上市当年分配的现金股利占当年

实现可分配利润的比例不低于按下述公式计算的比例：最低现金分红比例

=30%×发行后总股本/发行前总股本。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2014-2016

年。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陈德康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

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未

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其他企业；在持有发行人5%及以上股份期间，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

产品和业务范围，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

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

生竞争，其自身及其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以停止生

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

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如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

承诺时间：

2011年5月5

日；期限：长

期。

是

股

份

限

售

陈德康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时间：

2011年4月

27日；期限：

2014年7月2

日至2017年

7月1日。

是

股

份

限

售

陈德康

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公司上市后6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承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

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本人仍将忠实履行关于股

票锁定期的承诺。 若违反本人对公司股票锁定期限的承诺，本人同意将实际

减持股票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2014

年7月2日至

2015年1月1

日。

是

其

他

陈德康

若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

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

到有效保护,�该等损失的赔偿金额以投资者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限。 如违

反本人对公司招股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承诺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人的

现金分红予以暂时扣留，直至本人实际履行上述承诺义务为止。 本人将积极

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上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

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

关和/或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定，本人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判、决定。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长期。

是

其

他

陈德康

公司上市（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之日为准）后三年内，基于

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

件的情况下，并且在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或回购股票议案未获得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且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

发控股股东的要约收购义务的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将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条件或公司股东大会作出不实施回购股票计划的决议之日起30日内

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若本人违反此项承诺，公司

有权将应付本人的现金分红予以暂时扣留,�直至本人实际履行上述承诺义务

为止。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2014年7月2

日至2017年

7月1日。

是

其

他

陈德康

在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2年内，本人将在遵守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累计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额的10%，且减持不影响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

售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

让所持股份。 本人将在减持公司股票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若违反本人对

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股票减持意向的承诺，本人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获

收益归公司所有。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2017年7月2

日至2019年

7月1日。

是

其

他

陈德康

作为公司董事，在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在职务变更、离职

等情形下，本人仍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 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股东承诺中所指的发行价将相应调

整。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长期。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王泉平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

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未

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其他企业；在持有发行人5%及以上股份期间，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

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

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在持有发行人5%及以上

股份期间，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

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若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其自身及其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

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如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将向

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

承诺时间：

2011年5月5

日；期限：长

期。

是

股

份

限

售

王泉平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承诺时间：

2011年4月

27日；期限：

2014年7月2

日至2015年

7月1日。

是

其

他

王泉平

本人将基于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公司股份，并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

公告；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将减持所持公司股票，股

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且至多减持所持公司

全部股票。 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上述股东承诺中所指的发行价将相应调整。 若违反本人对公司股票在

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意向的承诺，本人同意将减持股票所获收益归公司所

有。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2015年7月2

日至2017年

7月1日。

是

其

他

王泉平

本人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上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

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

而被司法机关和/或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定，本人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

裁判、决定。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长期。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上海景兴

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

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未

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其他企业；在持有发行人5%及以上股份期间，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

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

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在持有发行人5%及以上

股份期间，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

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若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其自身及其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

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如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将向

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

承诺时间：

2011年5月5

日；期限：长

期。

是

股

份

限

售

上海景兴

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承诺时间：

2011年4月

27日；期限：

2014年7月2

日至2015年

7月1日。

是

其

他

上海景兴

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基于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公司股份，并

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

（公司）将减持所持公司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且至多减持所持公司全部股票。 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股东承诺中所指的发行价将相应调

整。 若违反本公司对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意向的承诺，本公司同

意将减持股票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2015年7月2

日至2017年

7月1日。

是

其

他

上海景兴

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上市所做的

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关和/或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定，本

公司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判、决定。

承诺时间：

2014年4月

17日；期限：

长期。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德康

日期2015-10-28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陆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纪行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0,853,120,450.80 18,747,716,465.20 1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828,093,514.75 4,782,631,355.09 0.9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2,465,584.00 -2,610,739,490.97 73.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78,040,351.98 869,694,354.42 3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2,269,483.21 731,088,808.72 -7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0,272,688.10 140,636,856.14 6.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17% 13.94% -9.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9 0.67 -71.6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9 0.67 -71.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2,028.08 22,471,226.4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9,358,300.00 13,642,009.7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

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

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

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

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

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

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

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

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43,000,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转回

500,000.00 500,00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

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500,000.00 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57,185.55 -24,800,029.0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05,574.87 -1,548,059.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57,442.25 -1,768,352.90

合计 9,426,069.25 51,996,795.1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6,98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689,566,049 63.65 0 无 境外法人

上海上实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46,735,036 4.31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26,671,536 2.46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8,935,500 1.75 0 未知 国有法人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保赢1号

13,457,683 1.24 0 未知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04,957 0.77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瑞惠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4,708,292 0.43 0 未知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563,900 0.42 0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4,563,900 0.42 0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4,021,000 0.37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689,566,049 人民币普通股 689,566,049

上海上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6,735,036 人民币普通股 46,735,03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671,536 人民币普通股 26,671,536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93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35,50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1

号

13,457,683 人民币普通股 13,457,68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04,957 人民币普通股 8,304,95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4,708,292 人民币普通股 4,708,292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563,9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3,9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4,563,9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3,9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4,02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2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上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为上海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的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预付款项 208,323,822.27 4,524,541.65 4,504.31 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83,132,299.28 4,270,038.68 4,188.77 预缴税费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408,885,324.21 1,147,792,748.49 -64.38 支付应付工程款所致

预收款项 2,150,403,278.95 573,026,727.88 275.27 预收商品房款项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0,973,733.83 182,816,125.57 -94.00 上交未交税费所致

应付股利 55,743,151.25 743,736.02 7,395.02 应付未付股利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80,401,437.12 2,995,135,587.67 -40.56

支付应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归还代收款

项等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2,034,495,948.20 1,523,000,000.00 33.5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项目 2015.1-9 2014.1-9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1,178,040,351.98 869,694,354.42 35.45 结转房地产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666,061,940.09 436,608,608.06 52.55

项目公司因结转的产品结构不一致，

导致项目成本较高

营业税金及附

加

113,715,807.99 -4,275,960.71 2,759.42

上年同期项目公司经税收清算后冲回

多计提税金所致

财务费用 227,876,968.49 63,661,168.74 257.95 有息负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2,854,950.22 -5,528,624.95 -856.02 存货跌价损失转回数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19,021,089.08 663,126,473.43 -66.97 上年同期股权转让收益较多所致

营业外收入 16,747,069.19 31,478,332.42 -46.80 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7,809,865.34 3,779,610.62 635.79 诉讼判决赔偿所致

所得税费用 49,750,094.45 144,734,943.53 -65.63 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2140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海实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规

定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在收到反馈意见后，积极会同各中介

机构对反馈意见的问题逐项予以落实。 考虑到反馈意见中相关中介机构涉及的核查工作尚需一定时间，

为切实稳妥做好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经与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期回复的申请。 详见公司公告2015-56、临2015-58。

2. 为提升公司整体经济效益，根据上实发展整体战略要求，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召开总裁办公会

议，同意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不高于挂牌起始价3375.00万元的价

格，报名参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竞买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嘉瑞房地产有限公司

37.50%的股权，并按比例承担股东借款在内的相应债务。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5-53。

3. 鉴于本公司持有之哈尔滨上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上实公司” )100%股权在哈尔滨产

权交易所第一次挂牌未征集到受让方，根据上实发展战略要求，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同意将上述股权在哈尔滨产权交易所第二次挂牌出让，转让

价格不低于人民币6,208.52万元。 2015�年9月24日，挂牌公告期满，经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哈尔

滨爱达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爱达” ）为唯一有效竞买方。 公司与哈爱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将哈上实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该公司。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5-55、临2015-59。

4. 2015年9月15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上实置业集团(上海)

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5%。 详见公

司公告临2015-57。

5. 公司参股子公司上海实业养老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在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活动中，以221，970，000元人民币竞得崇明东滩启动区CMS15-0501单元D07-01、D08-01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成交确认书编号：沪上海市崇明县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挂字201509601。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实"）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

资产购买时，与本公司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声明和承诺函》，承诺避免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截至

目前，除上海上实持有的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7.65%股权尚未解决外，上海上实已通过股权

转让等方式解决了《避免同业竞争声明和承诺函》所涉及的全部同业竞争问题。 上海上实持有的该公

司17.65%股权事项情况如下：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所负责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波罗的海明

珠"大型综合社区项目为中俄战略项目，项目背景特殊，自始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 该公司

有关股东书面约定，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转让、出让、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有关

全部或任何权利义务。 由于尚无法获得其他股东对该等股权转让事项的一致同意，目前仍不具备注入

上市公司的条件。 上海上实持有的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7.65％股权委托本公司管理，管理

费用为每年合计50万元人民币。

2. 上海实业作为上实控股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上实控股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实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收购上海上实所持有的本公司63.65%股份时，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采用政策

允许的方式进行业务整理，避免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该承诺履行期限于2014年7月届满。 公司于

2014年7月4日召开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

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同意延期3年履行前述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主要原因是股权转让收

益大幅减少所致。

公司名称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申

日期 2015-10-27

公司代码：600748�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上实发展

公司代码：6031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莎普爱思

B121

■ 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